
厦门市会议展览业协会会费标准

为使厦门市会议展览业协会工作正常开展，促进厦门会展业的发展，根据民政部、财政部《关于调整社会团体会费政策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民发[2003]95号）的文件精神和《厦门市会议展览业协会章程》的规定要求，以及参照上届会费标准，本着“取之有度、用之得当”的原则，提出协会本届年度会费标准：
一、副会长年度缴纳会费为15000元；
二、副秘书长年度缴纳会费为10000元；
三、理事年度缴纳会费为5000元；
四、会员年度缴纳会费为2000元；
以上年度会费标准已经会员大会通过。并规定会员年度会费于每年第一季度缴纳，新入会会员于批准当月缴纳当年年度会费。
